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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九题：投资产品的审批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９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一月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叶刘淑仪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本人了解，自二零零八年九月雷曼兄弟破产以来，证券及期货事务

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大幅收紧了零售投资产品的审批。有评论指出，虽

然证监会应加强对投资者的保障，但不应矫枉过正以致影响本港作为国际

金融中心的正常市场发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二零零八年九月前，证监会平均每年收到多少份推出投

资产品的申请，并按产品类别（包括但不限于单位信托、互惠基金、与投

资有关的人寿保险计划及非上市结构性投资产品）表列分项数字，其中多

少份申请获批准，以及每份申请的平均审批时间为何； 
 

（二）是否知悉，二零零八年九月至今，证监会共收到多少份推出投资产

品的申请，并按产品类别（包括但不限于单位信托、互惠基金、与投资有

关的人寿保险计划及非上市结构性投资产品）表列分项数字，其中多少份

申请获批准，以及每份申请的平均审批时间为何； 
 

（三）有否研究，当比较第（一）项及第（二）项的数字后，发现二零零

八年九月后证监会批准推出投资产品申请的比例大幅下降，及／或平均审

批时间大幅增加： 
 

（ｉ）原因为何； 
 

（ｉｉ）这情况／趋势会延续多久；及 
 

（ｉｉｉ）这情况／趋势长此延续下去会否对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造成

负面影响；及 
 

（四）鉴于本人收到银行前线员工投诉，指： 
 

 



（ｉ）不同投资产品的资料披露不足（例如管理费用、受托人费用及托管

人费用等没有明列于销售文件及宣传资料的显眼位置等）可能对投资者造

成混淆，而证监会在二零一零年五月决定采用产品资料概要以解决此类问

题，是否知悉此措施是否已全面实施；若是，市场反应及成效为何；如否，

证监会打算何时全面实施；及 
 

（ｉｉ）香港金融管理局／证监会限制银行前线员工／中介人向客户提供

投资产品发行商／分销商提供的一些潜在对投资者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例

如债券基金过往的派息纪录及年息率），实施该项限制的原因为何，以及

是否有计划检讨现行措施？ 
 

答复： 
 

主席： 
 

  现就各分题，回应如下： 
 

（一）及（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提供了由二零零七

年至二零一零年，该会分别接获和批准有关认可投资产品的新申请数目，

现表列于附件。 
 

  至于由申请至认可投资产品实际所需的时间，须视乎申请的合规程

度、申请人所提交文件的质素，以及申请人回复的时间，不少也视乎海外

监管机构回复的时间，而这是连发行人本身也无法控制的。例如，在二零

一零年证监会就一宗由该会认可结构下的新成份基金的认可申请，处理需

时约五星期；但同年一间新的管理公司申请认可一只新的基金，涉及向海

外监管机构查核资料，需时长达约十个月。以上还未计算因申请人自发修

改产品特点及文件而拖长整个程序的情况，而这却是相当普遍的。故此，

计算每份申请的平均审批时间未必有太大意义。 
 

（三）尽管出现金融危机，证监会仍然继续处理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基

金）、与投资有关的人寿保险计划（投资相连寿险计划）及非上市结构性

投资产品的认可申请。然而，在雷曼兄弟倒闭后，向证监会提交的申请数

目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产品发行人会否提交新的申请或选择搁置申请，纯属发行人的商业决

定。这项决定会取决于若干因素，包括当时的市场气氛及投资者的热衷程

度，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举例而言，在雷曼兄弟倒闭后，市场上普遍缺乏

对上述产品的需求。此外，一些产品发行人也需时因应市场的最新情况及

关注事项，检讨和更新拟披露的产品资料。 
 



  为了加强对投资者的保障，证监会在征询市场意见后，于二零一零年

六月二十五日出版了一本综合的产品手册，载有关于基金及投资相连寿险

计划两本守则的修订版本，以及新的《非上市结构性产品守则》（《手册》）。

该《手册》提高有关产品的透明度及披露要求、加强抵押品须符合的资格

规定，以及修订零售基金及投资相连寿险计划的监管架构。截至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据该《手册》所载的修订或新订产品守则批准的申

请已有１４宗。 
 

  在业界致力遵行这些新规定的同时，证监会自二零一零年六月以来，

举办了共１１次工作坊和研讨会（合共６５０人出席），向参加者解释修

订和新订的产品守则，以及提供实施守则所载规定的实务指引。此外，证

监会也刊登了最新的申请表格、核对表、范本及常见问题，供业内人士使

用和参考，协助他们遵行有关守则及指引。 
 

  我们相信证监会会继续采取适当的措施，并与业界紧密合作，以协助

他们遵行新的规定。 
 

（四）（ｉ）该《手册》规定，公开发售的基金、投资相连寿险计划，以

及非上市结构性投资产品的发行人须拟备产品资料概要。《手册》已于二

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刊宪生效。所有在这个日期后提交有关上述产品的

新申请，均须备有产品资料概要；这项规定亦会于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

日过渡期届满后，延伸至所有向公众推广的现有基金、投资相连寿险计划，

以及非上市结构性投资产品。由于产品资料概要尚未全面实施，在现阶段

评论其成效，实属言之过早。 
 

  证监会一直就实施产品资料概要的规定，与业界保持紧密对话，同时

全面展开有关的投资者教育工作，教导投资者如何细阅该概要。在业界的

参与下，证监会制备了产品资料概要范本，为公开发售的常见投资产品提

供参考资料／指引。最近，证监会也为业界安排了简介会，就如何拟备该

概要提供指引。这些简介会获得热烈回应，业内人士、业界团体的代表，

以及他们的法律顾问均踊跃出席（出席总人数逾２４０人次）。 
 

（ｉｉ）证监会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表示，他们均没有就中介人可向客户提

供何种资料施加任何具体限制。事实上，证监会所发出有关「为客户提供

合理适当建议的责任」的常见问题中，已订明投资顾问应协助每名客户作

出有根据的投资决定，方法包括向每名客户提供所推介投资产品的发行章

程或发售通函，以及与投资项目相关的其他文件。 

完 


